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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7424.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07〕22号)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各保

监局： 为健全保险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加强保险监管，提高

风险防范能力，保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公司结

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对《办法》发布前已聘任的独

立董事，各公司应根据《办法》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条件的要

求进行重新审查。符合条件的独立董事，应于《办法》发布

之日起两个月内，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上进

行补充公开声明，并将声明报中国保监会备案。不符合条件

的，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解聘。 特此通知 附件：保险公司独立

董事任职声明 二○○七年四月六日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

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董事会建设，完善保险公司

治理结构，促进科学决策和充分监督，根据《保险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关于规范保险公司

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和其他保险监管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独立董事是指在所任职的保险

公司不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保险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可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

断关系的董事。 第三条 独立董事应当诚信、勤勉、独立履行

职责，切实维护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或者其他与公司

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影响。 第四条 本办法适

用于股份有限保险公司，其他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参照执行。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已按照本办法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其保险子公司可不适用本办

法。第二章 任职资格 第五条 独立董事除应当符合《保险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外

，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